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公司《章

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类别如下： 

委托管理资产和业务，主要是指三峡集团所属专业化公司向公司

提供资产委托管理专业服务；向关联方提供劳务，主要是指公司所属

专业化公司，根据自身业务特点，向三峡集团公司及其他相关单位提

供信息系统维护支持、技术咨询等服务；接受关联方劳务，主要是指

集团公司所属专业化公司，根据自身业务特点，向公司提供物业、监

理、设计等服务；租出资产，主要指三峡集团及其他相关单位租赁公

司资产；租入资产，主要指公司租赁三峡集团在三峡区域和葛洲坝区

域的生产用土地等。  

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，交易遵循“平等、

自愿、等价、有偿”和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关联交易行为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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